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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7         证券简称：智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4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赣州同兴达签订设备购销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三力”） 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九天

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天中创”）近日与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同兴达”）分别签订了销售邦定线、偏贴线等设备

的《购销合同》，合同总额合计人民币 11,930.20 万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万锋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统一信用代码：913607035816157746 

成立日期：2011 年 08 月 23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 168 号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及销售；国内贸易；货物与技术进

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赣州同兴达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经查询，赣州同兴达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且其具有较强

经营实力，具备合同履约及支付能力。 

二、购销合同的主要内容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152997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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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购销合同（一） 

甲方：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鑫三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设备名称：邦定线、点胶线等； 

（2）销售数量：合计 101台； 

（3）合同总金额（含税）：60,046,000.00 元； 

（4）交货时间：双方合同签订后分批交货； 

（5）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公章之日起施

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2、购销合同（二） 

甲方：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九天中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设备名称：偏贴线、贴合线、背光组装线和自动焊接线等； 

（2）销售数量：合计 66台； 

（3）合同总金额（含税）：59,256,000.00元； 

（4）交货时间：双方合同签订后分批交货； 

（5）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公章之日起施

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三、购销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购销合同的签订，标志着公司 3C 自动化设备业务进一步得到了市

场认可，有利于促进公司在该领域业务的拓展及持续盈利能力的提升，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未来发展构成积极影响。 

2、本次购销合同合同总额合计人民币 11,930.2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

审计营业收入的 39.35%。上述购销合同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把握智能制造行业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完善产

品与服务体系，不断增强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服务能力，逐步向智能制造系

统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 

4、赣州同兴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购销合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

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赣州同兴达形成业务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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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购销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购销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履行

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购销合同涉及的相关订单收入不能确保全部在本年度财务报表中体

现，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敬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 

2、合同双方履约能力良好，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遇见受不可抗力因素导

致的相关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购销合同》（一）、（二）。 

 

特此公告。 

 

 

大连智云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 日 


